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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申請方式

公告受理 審查作業 計畫核定公協會線上申請

即日起至11/20(一)止

不接受紙本申請

補助公協會參展系統
(https://tpsp.trade.gov.tw/tppo/)

   

113 年 補 助 公 協 會 參 加 國 際 展 覽 計 畫

https://tpsp.trade.gov.tw/tppo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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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申請資格

會務運作正常之：

1) 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

2) 辦理貿易相關業務其他工商團體
新申請補助單位應具下列資格： 

設立登記至少3年(含)以上 

會員具有出進口實績

➢ 於公告截止日前(11/20)
    完成會務運作正常程序
➢ 會議紀錄函報主管機關核准備查

➢ 不正常情形：
• 1年內未至少開2次理監事會 
• 1年內未至少開1次會員大會
• 連續4年未開會員大會
• 理事長任期已滿未改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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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參展補助重點(1/4)

實體/虛實展覽 線上展覽

會員數 參展廠商家數
攤位數

(每個攤位9M2)
參展廠商家數

1-50 至少2家以上 至少18M2(2個)以上 至少2家以上

51-100 至少3家以上 至少27M2(3個)以上 至少3家以上

101-200 至少4家以上 至少36M2(4個)以上 至少4家以上

201以上 至少5家以上 至少45M2(5個)以上 至少5家以上

補助展覽類型：實體展、線上展、實虛展覽等3項
補助類型及申請門檻：維持不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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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參展補助重點(2/4)

地區別

攤位數:N

A B C D 說明

英、法、瑞士、比、西
班牙、德、義、阿聯、
美、加、北歐、巴西、
大洋洲、日本

其他歐洲國家、中東
12國、香港、印度、
新加坡、南非、墨西
哥、土耳其

中國大陸、越南、印尼、
泰國、韓國、其他中南
美地區、中西亞、其他
非洲地區

其他亞洲地區

2-10 N*16 N*13 N*11 N*9

超過10-20 160+(N-10)*4.5 130+(N-10)*4.5 110+(N-10)*4.5 90+(N-10)*4.5
超過10個攤位,
每攤再補助4.5

超過20-30 205+(N-20)*5 175+(N-20)*5 155+(N-20)*5 135+(N-20)*5
超過20個攤位,
每攤再補助5

超過30-40 225+(N-30)*5.5 225+(N-30)*5.5 205+(N-30)*5.5 185+(N-30)*5.5 
超過30個攤位,
每攤再補助5.5

超過40-52 310+(N-40)*6 280+(N-40)*6 260+(N-40)*6 240+(N-40)*6
超過40個攤位,
每攤再補助6

補助上限 382 352 332 312

實體及實虛展 補助標準 單位:萬元

擴大補助
每展每攤 補助加1萬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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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參展補助重點(3/4)

線上展：

補助項目   報名費、虛擬實境影音拍攝或拍照、

                 產品影片或產品網頁製作及翻譯、文宣廣告費

每展上限

補助標準

線上平臺參展廠商

６個以上國家或地區

明確展期、展名、展品、線

上瀏覽及1對1洽談事實
一般電商平台

主辦單位線上展每家收費
(新臺幣) (A)

補助標準
【3萬元+(A-3萬元)*%】*家數(N)

3萬元以下 【3萬元+(A-3萬元)*100%】*N 

超過3萬元-5萬元 【3萬元+(A-3萬元)*90%】*N 

超過5萬元-10萬元 【3萬元+(A-3萬元)*85%】*N 

超過10萬元 【3萬元+(A-3萬元)*80%】*N

主辦單位未收取「虛擬實境影音拍攝或拍照」、「產品影片或產品網頁製作及翻譯」、「文宣廣告費」

等3項費用，加計每家廠商定額3萬元。➡亦即上述公式+3萬元*家數

每家廠商補助上限15萬
每展補助上限25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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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參展補助重點(4/4)

優先補助市場

⚫ 重要及潛力出口市場

⚫ 新南向國家

⚫  CPTPP會員國

⚫ 邦交國

⚫ 中東歐及波羅的海經
貿合作潛力國家

北韓、伊朗及俄羅斯不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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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注意事項(1/4)

1.其他配合事項

✓ 參展規模較原核定減少達40%(含)以上，除不可歸責因素，
將扣減考評分數

✓ 部分展覽額度可彈性流用至非展覽使用，以上年度補助展覽
額度之30%為上限

上年度(112年)補助額度                  113年申請補助

國際展：300萬                     210萬

非   展：50萬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萬        

國際展額度30%
(90萬)

可流用至非展

合計共350萬 合計共350萬

案例

1.國際展覽流用至非展覽計畫之補助款，無法轉回國際展

2.如欲申請展覽額度流用至非展使用者，建請以E-mail或紙本通知專案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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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注意事項(2/4)

不補助我國禁止販售之參展商品

攤位及線上展限我國參展廠商及本案受補助之
公協會使用，且不得出現非我國廠商名稱

展品須與公協會產業屬性及參展屬性相關，

且為臺灣產製產品

預算有限，將依公協會排列之展覽順序予以核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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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注意事項(3/4)

核定後如需變更或取消，應於計畫預定執行15日
前，於補助系統申請。 

參展日期在未獲貿易署核定前，如自行前往參展，
應評估及承擔未獲補助之後果。

注意：參展廠商或面積無論增加或減少，只要有變動都要變更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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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注意事項(4/4)

為協助更多廠商拓展海外市場，儘量
避免集中補助款於同一集團之關係企業。

攤位須呈現「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標誌」。

發票、invoice 抬頭應為受補助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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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標誌(EIS)(1/3)

➢ 我國
➢ 歐盟
➢ 新加坡
➢ 印度
➢ 菲律賓
➢ 美國
➢ 香港
➢ 韓國

➢ 日本
➢ 英國
➢ 印尼
➢ 土耳其
➢ 泰國
➢ 馬來西亞
➢ 墨西哥
➢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

若需新版EIS可洽專案辦公室

◆ 新款EIS 已完成商標註冊之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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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標誌(EIS)(2/3)

◆ 現行EIS

尚未完成新款商標註冊之國家採現行EIS

QR co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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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標誌(EIS)(3/3)

◆ 已完成商標註冊之新款EIS與現行EIS可擇一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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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官網 經濟部補助公協會辦理

貿易推廣專案辦公室官網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LINE@ 經濟部補助公協會辦理

貿易推廣專案辦公室LINE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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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重要及潛力出口市場：美國、德國、非洲 

✓新南向國家：越南、印尼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印度、泰國、新加坡、汶萊、
緬甸、柬埔寨、寮國、斯里蘭卡、巴基斯坦、不丹、尼泊爾、孟加拉、紐西
蘭、澳大利亞

✓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(CPTPP)會員國：加拿大、智利、日本、墨西哥、
秘魯、澳大利亞、汶萊、馬來西亞、紐西蘭、越南、新加坡

✓邦交國：馬紹爾群島、諾魯、帛琉、吐瓦魯、史瓦帝尼、貝里斯、瓜地馬拉、
海地、巴拉圭、聖克里斯多福、聖露西亞、聖文森國、教廷

✓中東歐及波羅的海經貿合作潛力國家：波蘭、斯洛伐克、捷克、匈牙利、立
陶宛、拉脫維亞、愛沙尼亞

附件1：優先補助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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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我國國際展覽識別體系標誌使用應行注意事項

◆我國參展或徵集參展之法人、團體或商號應正確使用臺灣一等一標誌，不得有
使人誤認為非我國法人、團體或商號，或有侵害臺灣一等一標誌之行為。

◆我國法人、團體或商號受貿易署補助赴國外舉辦或參加國際展覽時，應於參展
攤位明顯使用臺灣一等一標誌，並應拍照證明，且不得展示非我國產製之產品。

◆前點標誌之明顯使用，其大小至少須A3尺寸為原則且固定黏貼於明顯位置，不
得僅以立牌方式呈現或由人員手執，並應注意美觀，以維護臺灣形象。

◆未獲貿易署補助之我國法人、團體或商號赴國外舉辦或參加國際展覽，使用臺
灣一等一標誌時，不得展示非我國產製之產品。

◆我國法人、團體或商號未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，致損害我國商譽或造成我國
產製之產品形象混淆，影響我國廠商爭取商機及國家經濟利益時，貿易署將依
貿易法相關規定議處，如涉侵權，將依法究責；其受有補助者，貿易署並得依
「辦理推廣貿易業務補助辦法」第二十八條第五項規定，按情節輕重酌減百分
之六十以下之補助款，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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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

3



即日起

㇑

11/17(五)

新帳號申請截止日申請帳號須具備條件

➢ 申請對象為臺灣區級工業、輸
出業同業公會、省(市)、縣(市)

級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。
➢ 其他辦理貿易相關業務之非營
利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及社會
團體。但補助辦法另有規定非
營利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及社
會團體不限辦理貿易相關業務
者，不在此限。

➢ 申請單位設立登記至少三年
【期間以計算至公告所訂之申
請期限截止日(11/20)為準】

★請提前作業 

以免影響權益

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1/10)

4



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2/10)

5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-補助公協會參加國際展覽管理系統



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3/10)

6

★即日起至11/17(五)

系統首頁點選
帳號申請→線上帳號申請

詳細閱讀
注意事項

點選確認



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4/10)

7

輸入統一編號
及驗證碼

填寫基本資料
＊字為必填項目

務必確認填寫
資料無誤

通訊地址
請填寫完整中文地址，
核定公文寄送至該地址

下載「密碼申請書」
填寫→用印→掃描→上傳檔案



2023/10/15 11:30:28

8

xxxxxx＠email.com

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5/10)

(公協會收到驗證連結E-MAIL)

完成新帳號申請
於信箱內點選連結

進行驗證
等待帳號審核

通知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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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6/10)

(公協會收到審核結果E-ＭAIL)

收到審核通過E-MAIL
即可登入系統(帳號為公協會統一編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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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7/10)

至公協會
作業專區

公協會
基本資料維護

依序填寫相關資料
並儲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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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8/10)

逐筆新增
會員資料

EXCEL檔
整批匯入會員資料

至公協會
作業專區

會員資料維護
➢ 方法1-逐筆新增會員資料
➢ 方法2-EXCEL檔整批匯入

 會員資料



1. 新增一筆資料後，點選繼續新增，
即可繼續新增會員資料

2. 若需修改或刪除，可於操作欄位
點選【修改 】或【刪除 】

2023/10/25

09:23:08

2023/10/25

09:23:45

2023/10/25

09:24:30

12

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9/10)

會員資料維護-方法1
逐筆新增會員資料



1. 若顯示失敗，請修正並重新上傳檔案。
2. 若顯示成功，即完成會員資料維護。

一.新帳號申請作業(10/10)

會員資料維護-方法2
EXCEL檔整批匯入會員資料

注意統一編號
格式為8碼

13

1. 下載「會員統一編號匯入檔範本」
2. 填寫EXCEL檔，完成後「上傳檔案」
3. 點選匯入
4. 查看匯入結果



14

二.新展覽代碼申請作業



系統首頁點選
展覽資訊→申請新展覽代碼

二.申請新展覽代碼作業(1/5)

15

勾選已詳細閱讀
注意事項

點選確認

審核新展覽代碼至少須2個工作天，
如有需要務必提早申請



提供國外展商達六國以上
之佐證(網址或展後報告)

16

二.申請新展覽代碼作業(2/5)

填寫申請
展覽資料

申請資料完成後
點選下一步

請務必提供國外參展廠商含六國以上之佐證資料，
或國外直接參展廠商達10%以上之佐證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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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申請新展覽代碼作業(3/5)

越南

中國

韓國

日本

印度

美國
18%

新加坡

★方法1-以越南AMA展為例，
官網顯示國外參展廠商達六國以上

★方法2-提供上屆展後報告，
國外直接參展廠商達10%以上

➢ 國外展商達六國以上之佐證，需提供正確國家名稱
➢ 錯誤方式：僅敘述「國外展商達6國以上」
➢ 正確方式：如方法1、方法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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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申請新展覽代碼作業(4/5)

填寫驗證碼
並送出申請

確認申請
內容無誤

審核結果將以E-MAIL
通知承辦人員



二.申請新展覽代碼作業(5/5)

(公協會收到審核結果E-MAIL)

19

➢ 展覽代碼審核結果，將以E-MAIL通知承辦人員
➢ 審核通過後，仍須至國際展覽管理系統進行「新增補助計畫」作業，避免影響自身權益。

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

20

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1/9)

21

系統管理點選
帳號(聯絡人)密碼維護

登入系統
若聯絡資料有異動
請先更新並儲存



新增方式如P.11-13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2/9)

22

1. 公協會基本資料有異動：公協會作業專區→公協會基本資料維護
2. 會員資料有異動：公協會作業專區→會員資料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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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3/9)

勾選已詳細閱讀
注意事項

於列表中點選
案件申請(公協會)

點選確認

申請補助案件共計7個步驟 
皆需填寫完畢並送出，取得
案件編號後，即為完成送件

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4/9)

24

確認會務運作
是否正常

➢ 若申請日會務運作尚未正常，應於截止日(11/20)前完成會務運作正常程序
➢ 若有異動會員資料，請點選「重新計算會員家數」
➢ 產業產值需大於會員產值（幣別：美金，單位：億元）
➢ 主要出、進口國家請填寫完整國家名稱

填寫資格文件
確認無誤後
點選下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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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取「實體展或線上展」
若為虛實展，請勾選實體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5/9)

查詢展覽代碼或
展覽名稱

點選新增
補助計畫

選取欲參加之展覽，
再按確認

➢ 若查無展覽，可至首頁→展覽資訊→申請新展覽代碼
➢ 若該展無實體展/線上展，可至首頁→展覽資訊→展覽代

碼查詢→申請變更展覽代碼
➢ 待審核通過後，再選擇「新增補助計畫」(詳見P.14-19)



TW00000018

南港展覽館一館

2024/8/31 2024/9/2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6/9)

共 3 天

26

展覽地點
實體展：請填展覽館地點(中文)
線上展：請填展覽城市

展覽期間可直接填寫，
無需先至全球展覽資料庫辦理變更

若參加線上展，無需輸入攤位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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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7/9)

執行進度填寫範例參考：
徵展作業、展覽規劃、布展時間、撤展時間等

預期績效請填寫量化效益：
預估現場成交金額、預估一年後成交金額

➢ 若參加虛實展，需註明參加虛實展覽，並填寫實體展參展家數及攤位
面積(攤位數)、線上展參展家數

➢ 需說明參展目的及原因



使用拖拉的方式調整
申請計畫之優先補助順位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8/9)

28

➢ 預算金額計算方式：請依照說明填寫，並標示單位
(如：90平方公尺*單價200美金*匯率30=540,000元)

➢ 單位為新台幣(仟元) ，不可輸入小數點，即預算金額(A)填540
➢ 申請補助不可超過每項目之補助上限

(如：印刷費上限為5萬元、攤位面積不足90M2不予補助差旅費)
➢ 若參加虛實展，可點選不同支出項目(線上展覽報名費等)



三.申請補助案件作業(9/9)

案件編號：113000001

1.本系統已將此案件送至「經濟部補助公協會專案辦公室」進行收件，您無須寄送書面申請資料至專案辦公室。
2.公告申請截止後，貿易署將召開審查會議，審核結果將以掛號寄出公函通知貴單位(作業期間約兩個月)，您
可隨時登入系統，線上查看案件審查狀態。
3.若有相關問題，請致電專案辦公室(02-33431185、02-33435412、02-33431138)確認。

29

確認內容無誤
即可送出

下載「補助案件
申請書草稿」

取得案件編號
即為申請成功



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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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1/8)

2023/10/25

12:34:27

113

113000001113

113000001 2023/10/25

測試

測試

測試

測試

測試

113年

113000001

確認案件狀態
公協會作業專區點選
維護申請案件作業

下載補助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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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2/8)

2種申請
案件狀態

狀態１
已送件

公協會可自行抽回修正
案件編號顯示已失效

修改後送出，
重新取得新案件編號

狀態２
已收件

通知
專案辦公室

由專案辦公室退回補正
即可修改計畫書

2023/10/25

12:34:27
113000001113

2023/10/25

12:34:27
113000001113



113000001

(已失效)

2023/10/25

12:34:27
113

2023/10/25

12:34:27

2023/10/25

12:34:27
113000001113

公協會可自行抽回修正
案件編號顯示已失效

案件編號：113000030

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3/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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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態１
已送件

編輯後送出，
重新取得新案件編號

抽回修正後，請務必於申請截止日
(11/20)前送出申請，避免影響自
身權益。



113000030113
2023/10/31

11:20:05

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4/8)

(公協會收到退回補正 E-MAIL)

34

通知
專案辦公室

狀態２
已收件

由專案辦公室退回補正
即可修改計畫書

若公協會發現申請有誤，可聯絡專案辦公室協助退回補正，
常見補正情形：
1. 資格補正
2. 部分計畫補正
3. 全部計畫補正



113

2023/10/31

11:20:05
113 113000030

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5/8)

資格補正
於列表中點選

維護申請案件作業
依備註內容

進行資格補正
修改完成後

點選完成補正

35



2023/10/31

11:20:05

113

113 113000030

點選計畫補正
依備註內容

進行補正資料

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6/8)

部分計畫補正

36



113

2023/10/31

11:20:05
113 113000030

點選全部計畫補正
點選下一步，依步驟
補正計畫書及預算表

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7/8)

全部計畫補正

37



四.維護申請案件作業(8/8)

2023/10/31

11:20:05
1130000301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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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已送出之申請案件，全部不申請，可點選【全案撤銷】
➢ 已送出之申請案件，想取消單一展，可點選【單展撤銷】
➢ 撤銷後，若想再申請計畫，須於截止日(11/20)前重新申請，

並「送出」申請案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



系統操作注意事項
1. 系統登入連線時間為 30 分鐘 (5 分鐘前提醒，可點選【重新計時】繼續延長 30 分鐘)，若

未延長時間，時間一到系統會自動登出。

2. 離開系統時，請記得點選【登出】，切勿直接關閉瀏覽器，否則需等連線時限 30 分鐘到才

可以再次登入。

3. 若持續無法登入超過三次，請聯絡專案辦公室協助查詢帳號是否遭鎖定。

4. 系統同一個時間，同帳號，只允許一個登入的連線，一個帳號無法同時多個登入。

5. 登入畫面停留過久，驗證碼會過期，可重新整理驗證碼後再登入。

6. 操作系統畫面，有點選【下一步】動作時，該資料就會儲存在資料庫中。

7. 公告截止當日，建議於當日下午 6:00 前完成送件，以免登打有問題時，無專人服務。

8. 新展覽代碼審核至少須2個工作天，如有需要務必提早申請，以免影響權益。

9. 申請新的帳號密碼，於11/17(五)停止申請，請務必提前作業以免影響權益。
39


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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